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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长风上海维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16”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1 时 40 分许，上海维番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在普陀区泸定路 279 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第四中学教学楼

A 区 4 层安装监控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及《上海市

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

规〔2023〕5 号）有关规定，区应急局会同区公安分局、区教育

局、区总工会、长风新村街道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检察院

派员参加，依法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

检验检测、询问有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和综合分析等方式，查

明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对事故责任人员和单

位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普陀长风上海维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16”

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因从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佩戴劳动

防护用品违规作业，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不到位，

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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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上海维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维番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C2GBNB47，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崇

明区城桥镇乔松路 492 号（上海城桥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

赵海龙。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

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设计；舞台工程施工。一般项目：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气设

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2.上海探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探铭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8G5212，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闵

行区虹梅南路 1755 号 1 幢 1 层，法定代表人陈桂珍，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

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讯设备销售；软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

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

互联网设备销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3.上海执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执讯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5852018196，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闵

行区曹联路 319 号 12 幢二层 B7 室，法定代表人王勇智。经营范

围：一般项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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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服务；通讯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光缆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软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网络

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施工。

4.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电信工程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2408980W，注册地址位于车站支路

150 号，负责人陶然。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

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第一类增值电信

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

价咨询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对外承包工程；招

投标代理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光通信

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等。

5.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下文简称“教育服务中

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1010742485013XK，注册地址位于

上海市普陀区怒江路 229 号，负责人胡佳宁。经营范围：负责学

校基本建设、资产、信息技术、财务、食品配送等管理、指导、

服务保障工作。

6.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下文简称“华师大四附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10107780574434H，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普

陀区泸定路 279 号，负责人眭定忠。经营范围：贯彻国家教育方

针，实施中学阶段的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efd6288d8c22b972052f6319b3211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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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签订情况

2025 年 8 月 15 日，教育服务中心与电信工程公司签订了

《2025 年普陀区学校视频监控设备增补及部分学校技防系统更

新项目（包件 2）项目合同》，采购内容为 2025 年普陀区学校视

频监控设备增补及部分学校技防系统更新项目（包件 2），交货

方式为乙方配合甲方改造的要求，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送到甲方

指定场所并完成安装调试。

2025 年 8 月 15 日，电信工程公司与探铭公司签订了《2025

年普陀区学校视频监控设备增补及部分学校技防系统更新项目 B

组安防设备采购合同》和《安全生产协议》，合同标的为乙方按

照本合同的规定并根据货物性质，向甲方或最终用户提供全部的

货物、文件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生产、采购、供货、运送、

卸货、安装、技术协助、试运行、系统调试、调校、检验、人员

技术培训、更换缺陷、测试、保修、验收、维护保养等。

2025 年 7 月 25 日，探铭公司与执讯公司签订了《普陀区学

校视频监控设备增补及部分学校技防系统更新项目采购合同》，

采购内容为智能化弱电系统，约定由执讯公司负责产品调试和技

术维护。

2025 年 7 月 29 日，探铭公司与维番公司签订了《普陀区学

校视频监控设备增补及部分学校技防系统更新项目弱电工程施工

合同》和《安全生产责任协议》，工程名称为普陀区学校视频监

控设备增补及部分学校技防系统更新项目，合同工期为 2025 年 7



—5—

月 29 日-2025 年 8 月 29 日（实际开工时间以现场为准）。李犁

（死者）与维番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 2025 年 3

月 7 日至 2026 年 3 月 6 日止，岗位为普工，李犁未取得电工特种

作业操作证。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维番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及职责、安全生产教育

与培训、安全生产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与调

查处理、安全投入与物资保障、安全操作规程等各项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企业负责人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9 月 18 日带队对现场

进行了检查。维番公司于 7 月 24 日-8 月 14 日对李犁开展了三级

安全教育，8 月 15 日进行了进场安全教育，于 8 月 15 日对李犁

等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

2.探铭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教育培训、现场安

全管理、安全检查与隐患治理、应急管理、弱电施工安全操作规

程等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编制了《施工组织方案》，对重大

危险源进行了分析，明确高处作业风险、电气风险1等。探铭公司

于 2025 年 7 月 26 日-8 月 15 日对李犁开展了三级安全教育，于

8 月 15 日对李犁等进行了进场安全教育。项目管理人员于 2025

年 8 月 17 日带队对现场进行了检查，并针对安全隐患问题开展

了复查。

1 探铭公司《施工组织方案》1.8 重大危险源分析 1.8.2 电气风险 视频监控系统涉及电气设备和电源，存在触电

和点击风险。需要确保施工人员具备相关的电气安全知识和技能，并采取适当的电气安全措施，如断电、接地和使

用绝缘工具等，并在老设备拆除时需要严格检查线路安全，防止触电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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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信工程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领导机构和职责、安全生产

职责及责任、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安全生产信息化、荣誉与奖励、

考核与问责、现场处置方案、高低压配电设备作业安全操作规范

等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于 8 月 16 日对探铭公司、执讯公司、

维番公司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

4.教育服务中心于2025年7月23日召开了项目开工准备会，

就现场施工安全工作提出要求，每周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安全工作，

并于 8 月 15 日对电信公司等进行了安全交底，聘请了监理公司对

项目进行日常管理，教育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定期对施工现场进

行了检查，发现隐患，督促整改。华师大四附中制定了《进出校

门管理规范》，对外来人员进出进行了登记，并安排人员沟通协

调监控视频安装工作。

（四）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现场勘察及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事

故经过如下：

维番公司 2025 年 7 月 27 日进场对华师大四附中暑期学校视

频监控设备增补和技防系统更新项目进行施工，8 月 24 日完成华

师大四附中监控安装工作。9 月初，探铭公司得知学校要加装一

部电梯，因暑期项目中未包括该电梯的监控设备增补，担心会对

暑期已完工项目的技防检测和验收产生影响，便与教育服务中心、

维番公司沟通拟在加装电梯内新增一个监控点位，事发前因还在

协商中，尚未确定安装时间。后因电梯安装即将完工验收，探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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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担心电梯安装公司无人配合安装，经与电梯安装公司沟通协

商，维番公司项目负责人刘某某安排李某某与一名带班工人于 10

月 16 日到学校配合执讯公司张某某查看学校操场一路掉线的监

控情况时，顺便查看拟新增监控点位安装条件。

10 月 16 日上午 6 时 40 分许，带班人员将李某某送至华师大

四附中，因其临时接到电话要先到其他地方办事，便让李某某先

进入学校查看。李某某到学校门口后被学校保安拦下，6 时 47 分

许，李某某打电话给张某某告知其已到学校，并与保安沟通登记

“张某某”名字后便进入学校。7 时 34 分，李某某独自一人到达

教学楼 A 区四层电梯处；7 时 40 分许，李某某在电梯安装人员的

配合下，进入电梯顶部查看；8 时 15 分许，李某某从东侧检修口

登上吊顶排线；9 时 23 分许，张某某到达教学楼 A 区四层电梯处，

9 时 55 分许，李某某开始安装电梯监控；10 时 30 分许，李某某

完成电梯监控安装工作。

10 时 34 分许，李某某返回吊顶内作业；11 时 40 分许，张某

某听到“咚”的一声东西掉落的声音，便从检修口探头查看，未

发现李某某身影，期间多次拨打李某某电话，均无人接听；12 时

12 分许，张某某从东侧检修口登上吊顶进行寻找，发现李某某在

离东侧检修口约 8 米处，人垂直躺在弱电桥架上，左手拇指、食

指和胸口有电击痕迹，便电话联系了公司领导、施工队、学校保

安、120 急救电话等，并在 120 指导下对李某某进行心肺复苏。

120 到场后将李某某送往普陀中心医院进行抢救。13 时 26 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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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宣布李某某抢救无效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位于普陀区泸定路 279 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第四

中学教学楼 A 区 4 层吊顶内，事发点位于东侧检修口向西约 8 米，

位于第四盏走廊灯上方位置（图 1）。

图 1 事故发生部位图

事发现场吊顶内有强电、弱电金属桥架各一座，接地良好，

经现场检测为 0.06 欧姆。（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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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吊顶内部图

检修口位置第一盏走廊灯上方白色端子处，有一黑色电线，

一端火线与该走廊灯火线连接（图 3），一端位于事故发生地位

置，火线与零线处暴露状态（图 4），经现场检测电压为 223.5V。

事发后出于安全考虑，该黑色电线一端暴露的火线与零线被黑色

绝缘胶布包裹并被收集在第一盏走廊灯南侧 0.5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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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检修口第一盏走廊灯情况图

图 4 裸露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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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点位置强电桥架吊筋有一黑色电击痕迹，约 8 毫米长度

大小（图 5）。

图 5 强电桥架吊筋图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李某某（男，21 岁，四川巴中人）一人死亡，普陀

区中心医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确认死亡原因为电击

伤，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200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刻拨打了 120，并逐级向所属单位

上报了事故情况，相关单位负责人接报事故信息后均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进行处置，并及时通知了死者家属。现场人员事发后立即

拨打了 120 电话，120 到场后将死者送往普陀中心医院进行抢救

并拨打 110 报警，区相关部门接报事故信息后均立即派员赶赴现

场进行处置。维番公司善后处置迅速，于 10 月 17 日与死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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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本次事故上报及时、处置得当，未造

成次生伤害和舆情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李某某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穿戴绝缘劳

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规开展接电作业导致触电死亡。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2025 年 11 月 11 日，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了《检

测报告》（报告编号：GA-DJ-2511-001）。

现场检测发现：走廊吊顶内金属桥架及管道接地良好（＜4

Ω），排除漏电可能。

现场检测发现：现场检测时黑色电缆一端有铜导体（L、N）

呈裸露状态，另一端并接在检修入口处的照明筒灯接线端子上。

经测试带电 223.5V，违反 DG/TJ08-100-2017《低压用户配电装置

规程》5.2.2 条款：导线接头处应连接可靠，并有绝缘胶带包扎紧

密，其绝缘强度不应小于导线的原有绝缘强度。事故现场当人员

身体同时接触金属桥架（管道）和裸露的铜导体，有发生触电的

可能；在该电压等级下（223.5V），当触电电流路径通过心脏时，

有极大概率危及当事人生命。

（三）间接原因分析

1.维番公司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从

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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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监督、教育从

业人员佩戴、使用绝缘劳动防护用品，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维番公司主要负责人未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对从业人

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流于形式，致使李某某安全意识薄弱，

对作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认识不足，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

未及时检查消除从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佩戴绝缘劳动防

护用品违规作业的事故隐患。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李某某安全意识薄弱，在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佩戴绝缘劳

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规开展接电作业导致触电死亡2，对事故

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维番公司主要负责人赵海龙未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对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流于形式，致使李某某安全意识

薄弱，对作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认识不足，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缺失，未及时检查消除从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佩戴绝缘

劳动防护用品违规作业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2 《上海维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操作规程》1.1.2 按照作业要求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如工作服、工作鞋等。

2.1.1 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和拆除必须有专业电工进行，严禁非电工人员擅自操作。

5.5 弱电施工过程中，严禁带电作业。如需进行带电调试或维修，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穿戴绝缘手套、使

用绝缘工具等，并安排专人进行监护，确保作业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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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3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赵海龙给予行政处罚。

2.维番公司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从

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

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监督、教育从

业人员佩戴、使用绝缘劳动防护用品，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

四十五条4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维番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维番公司要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充分认清此次

3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

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

上岗作业。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

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

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

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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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

产知识，熟悉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要针

对此次事故对本单位全体人员组织开展专题安全警示教育，要加

强对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生产

管理能力，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加强对作

业现场的巡查、检查，要狠抓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落实，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预防

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探铭公司要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

管理，履行发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定期对承包单位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进行检查，要按照隐患

排查治理相关要求，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发现隐患

问题及时整改，并如实做好记录，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三）电信工程公司要牢固树立“零事故、零伤亡”理念，

加强安全生产源头治理，要全面排查、审核现有项目安全生产状

况及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项目中存在的安

全生产薄弱环节的监控与治理，要加强承包单位安全管理，把承

包单位统一纳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严格对承包单位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检查，认真排查日常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决

杜绝“以包代管”“包而不管”。

（四）教育服务中心要深刻吸取此次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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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及时分析研判安全风险，紧盯薄

弱环节采取有力有效防范措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牢牢

守住安全底线，要严格各类项目的安全管理，加强日常巡查检查，

发现隐患问题及时闭环整改，要按照“谁的场所谁管理，谁的项

目谁负责”和“先登记后施工”的要求，严格施工管理，层层压

实责任，杜绝失控漏管；华师大四附中要严格外来人员进出管理

制度落实，加强各部门协调联动，严格落实身份核验、流程管控

要求，杜绝外来人员管理漏洞，要落实场所安全管理责任，完善

并落实安全用电等管理制度，配齐配强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加

强业务能力培训，将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确保不漏管、不脱管。

六、附件

（一）事故调查组成员签名

（二）检测报告

（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普陀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5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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